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

序号 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1 自治区民政厅

基金会设立
、变更、注
销登记及修
改章程核准

自治区民政厅
（实行登记管
理机关和业务
主管单位双重
负责管理体制
的，由有关业
务主管单位实
施前置审查）

【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六条：国务院民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是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下列基金会、基金会代表
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一）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二）拟由非内地居民担任法定代表
人的基金会；（三）原始基金超过2000万元，发起人向国务院民政部门提出设立申请的
非公募基金会；（四）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内地设立的代表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方公募基金会和不属于前款规定情况的非公募基金
会的登记管理工作。
第七条：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组织，是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境
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基
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
第九条：申请设立基金会，申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书；
（二）章程草案；（三）验资证明和住所证明；（四）理事名单、身份证明以及拟任理
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简历；（五）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
第十五条：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和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登记事
项需要变更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基金会修改章程，应当征得其业务
主管单位的同意，并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第十六条：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一）按照章程规定终止的；（二）无法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继续从事公益
活动的；（三）由于其他原因终止的。



2 自治区民政厅

社会团体成
立、变更、
注销登记及
修改章程核
准

自治区民政厅
（实行登记管
理机关和业务
主管单位双重
负责管理体制
的，由有关业
务主管单位实
施前置审
查）；设区的
市级、县级民
政部门或者审
批服务管理部
门（实行登记
管理机关和业
务主管单位双
重负责管理体
制的，由有关
业务主管单位
实施前置审
查）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
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
第六条：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
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单位）。……
第七条：全国性的社会团体，由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地方性的社会团
体，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由所跨
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
第十一条：申请登记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登记
申请书；（二）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三）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四）
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五）章程草案。
第十八条：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
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社会团体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之日起30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第十九条：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一）完成社会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的；（二）自行解散的；
（三）分立、合并的；（四）由于其他原因终止的。



3 自治区民政厅

民办非企业
单位成立、
变更、注销
登记及修改
章程核准

自治区民政厅
（实行登记管
理机关和业务
主管单位双重
负责管理体制
的，由有关业
务主管单位实
施前置审
查）；设区的
市级、县级民
政部门或者审
批服务管理部
门（实行登记
管理机关和业
务主管单位双
重负责管理体
制的，由有关
业务主管单位
实施前置审
查）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应
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登记。
第五条：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
行业、业务范围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单位）。
第九条 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举办者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登
记申请书；（二）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三）场所使用权证明；（四）验资报
告；（五）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六）章程草案。
第十五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
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
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第十六条：民办非企业单位自行解散的，分立、合并的，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需要注销登
记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七条：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应当自完成清算之日起15日内，向登
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办理注销登记，须提交注销登记申请书、业务主管单位的审
查文件和清算报告。



4 自治区民政厅

宗教活动场
所法人成立
、变更、注
销登记

县级民政部门
或审批服务管
理部门（由县
级宗教部门实
施前置审查）

【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三条：宗教活动场所符合法人条件的，经所在地
宗教团体同意，并报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后，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法人
登记。
第二十四条：宗教活动场所终止或者变更登记内容的，应当到原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应
的注销或变更登记手续。

5 自治区民政厅
慈善组织公
开募捐资格
审批

自治区民政
厅；设区的市
级民政部门或
者审批服务管
理部门；县级
民政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二十二条：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
开募捐资格。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慈善组织符合内部治理结构健全
、运作规范的条件的，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不符合条件的，不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
书并书面说明理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自登记之日起可以公开募捐的基金会和社会团
体，由民政部门直接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6 自治区民政厅
殡葬设施建
设审批

设区的市级政
府（由民政部
门或者审批服
务管理部门承
办）；设区的
市级民政部门
或者审批服务
管理部门；县
级政府（由民
政部门或者审
批服务管理部
门承办）；县
级民政部门或
者审批服务管
理部门

【行政法规】《殡葬管理条例》第八条 建设殡仪馆、火葬场，由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
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建设殡仪服务站、骨
灰堂，由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批；建设公墓，经县
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墓地，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
批。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
知》（国发〔2021〕7号）序号145，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经营性公墓审批事项改革，
将经营性公墓审批权由省级民政部门下放至设区的市级民政部门，由设区的市级民政部
门将审批结果报省级民政部门备案。



7 自治区民政厅
地名命名、
更名审批

自治区民政厅
、水利厅等相
关部门；设区
的市级、县级
相关部门

【行政法规】《地名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53号）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地名包括：（一）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二）行政区划名称；
（三）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四）城市公园、自然保护地名称；
（五）街路巷名称；（六）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名称；（七）具有重
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气象等设施名称；（八）具有重要地
理方位意义的其他地理实体名称。
第六条：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如下：……（五）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
名意义的台、站、港、场等名称，在征得当地人民政府同意后，由专业主管部门审批。
……
第七条：国务院民政部门（以下称国务院地名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地名工作的统一
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地名管理工作。
国务院外交、公安、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文化和旅游、市场
监管、林业草原、语言文字工作、新闻出版等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
关的地名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
域的相关地名管理工作。
第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地名
方案，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名条例》
    第十二条 本条例第三条规定的地名的命名、更名，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一）第一项规定的地名，按照《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规定的审批权限和
程序办理。（二）第二项规定的地名，除依法由国务院审批的以外，由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提出意见，经自治区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三）第三、四
、五项规定的地名，由设区的市、县（市、区）地名主管部门按照各自权限报同级人民
政府批准；批复意见报自治区地名主管部门…。


